
关于征集 2025年度化学化工领域重大项目立项建议的通告 

 

为做好项目的立项和资助工作，化学科学部根据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重大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以及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“两条腿走路”的

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，面向科技界征集 2025 年度重大项目立项建议。 

一、重大项目定位 

重大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、社会、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

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，超前部署，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，

充分发挥支撑与引领作用，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。 

二、重大项目领域 

建议人谋划重大项目立项领域时应突出“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

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”，鼓励根据科学发展

趋势，参考“十四五”化学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，提出前瞻性研究方向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与在研重大项目、重大研究计划及 2024 年度拟立项重大项

目相近的领域原则上不再接受建议。 

“十四五”化学科学部优先发展领域： 

（1）分子功能体系的精确构筑 

（2）非常规条件下的传递、反应及测量 

（3）物质科学的表界面基础 

（4）分子选态与动力学 

（5）超越传统体系的电化学能源 

（6）新范式下的分子化学工程 

（7）多功能耦合的化学传感与成像 

（8）免疫与神经化学生物学 

（9）绿色合成方法与过程 

（10）能源资源高效转化与利用的化学、化工基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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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）环境生态体系中关键化学物质的溯源与安全转化 

（12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化学、化工中的应用 

（13）新材料的化学创制 

（14）软物质功能体系的设计、调控与理论 

（15）生命体系多层次交互通讯的分子基础 

三、立项建议书主要内容 

1．拟建议重大项目的立项依据，以及需要以重大项目形式资助的必要

性； 

2. 项目的科学目标、核心科学问题、拟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性

研究思路、预期突破性的科学进展； 

3. 国内已有的工作基础和队伍状况及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； 

4. 建议人简历（限 1 人，请勿罗列论文）； 

5.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项目和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的关系。 

四、提交建议书要求 

有意提交建议的个人或单位请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前向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提交立项建议书（按附件模板准备），请同时提交

电子版和加盖依托单位公章的纸质版各一份。 

邮    箱：chemoffice@nsfc.gov.cn 

电    话：010-62328295，010-62329320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 83 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

科学部综合与战略规划处 

邮    编：100085 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1. 重大项目立项建议征集将遵循回避制度，现任化学科学部专家咨询

委员会委员不得作为项目建议人提出立项建议；参与重大项目指南编制的

专家，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该重大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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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“十四五”第四批重大项目指南请在“项目管理-

项目指南”模块查看。 

 

附件：1. 重大项目立项建议书模版 

   2. 化学科学部在研重大项目及重大研究计划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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